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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聖若瑟中學 

國家安全教育政策 

 

1. 目的 

為維護國家安全，同時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方針 下的長期繁榮穩定，全國人大常委

會於 2020年 6月 30 日通過《香港國安法》，並按《基本法》第十八條把該法列入《基本

法》附件三。特區政府於同日刊憲公布《香港國安法》在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的目

的是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而學校應維持校園作為一個安全有

序的學習環境，並培育學生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 

 

2. 重要理念 

2.1 幫助學生認識國家的最新發展，以及加強國民身份認同。 

2.2 向學生解釋國家安全相關的概念、《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背景、內容及意義等，確保

學生能獲得正確的資訊，清晰了解及正確解讀《香港國安法》，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

性，正確認識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和「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 

2.3 提醒教職員和學生遵守法律，加强防範和制止任何人士在學校進行任何違反《基本

法》、《香港國安法》和所有適用於香港的法律的教學和活動，以免干擾學校的正常

運作及影響學生學習，並致力培養學生尊重法治的精神，成為守法的良好國民和公

民，共同維護國家的安全。 

 

3. 工作範疇 

本校在策劃與管理、教職員管理及其他相關範疇，已檢視及適當地制定措施，當中包括

下列各項： 

 

3.1 學校行政 

 持續透過不同途徑，例如 eClass 內部通告/指引、教職員會議、午間交流會及教

師發展日等，讓所有教職員認識和了解《香港國安法》的立法背景、內容和意

義等，以及政府發放的相關資訊。 

 參考教育局不時發出/更新的指引，因應校本情況，制定具體策略和應變措施，

包括如何處理學生違規及教師專業操守事宜，締造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

氛，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並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3.2 人事管理及教職員培訓 

 在員工聘任方面，已根據《僱傭條例》、《教育條例》、《教育規例》、其他相關法

例及僱傭合約，以及《資助則例》(資助學校適用)和教育局發出的相關指引辦

理，包括教育局通告第 3/2020 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非教學人

員的聘任》。 

 向所有教職員清楚說明校方對其工作表現和操守的要求和期望。教職員必須奉

公守法，亦有責任合力締造平和有序的校園環境和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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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校本的人事管理和考績機制，適時及適當地跟進教職員的工作表現及操守。 

 確保教職員接受適當的國家安全教育培訓，例如由教育局舉辦的培訓課程，讓

他們正確了解《香港國安法》，提升他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並適時提醒有關時

數是否達標。 

 提醒教師時刻秉持專業操守，清楚明白教師的言教身教對學生影響深遠。 

 就運用學校資源，包括政府津貼和其他經費，透過以購買服務形式聘用的非教

學人員(包括專責人員例如學校社工、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教練、興趣

班導師等)，學校亦須確保其工作表現和操守符合要求，包括防範及制止違反 

《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其他法律的活動。 

 

3.3 學與教 

 定期檢視及增潤相關學習領域/科目、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以及有關《憲法》

和《基本法》等課程內容，讓學生清楚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香港國安法》

的立法背景、內容和意義等，鞏固學生對國情、中華文化，以及《憲法》和《基

本法》的認識，從而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守法精神，以及共同維護國家

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 

 清楚提醒教師，不得向學生宣揚個人政治立場或傳達扭曲的價值觀、發表煽動

性的言論、在教材/學材上滲入偏頗/欠缺事實佐證/不符課程宗旨和目標的內容

或資料，甚或直接或間接鼓動或默許學生參與校外政治活動等。 

 透過校本監察機制，由校長、副校長、學習領域統籌及科主任定期檢視校內各

學習領域、科目及跨學科學與教資源的內容和質素，確保校本課程的設計，以

及選取或編訂的學與教資源(包括課本、自行編訂的教材及測考試卷)內容和質

素符合課程發展議會於各學習階段課程所訂定的課程宗旨、目標和內容，並切

合學生的程度和學習需要。 

 要求存檔有關《憲法》和《基本法》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的校本學與教資源，

並加入年期規定，而存檔年期不可少於兩個學年。 

 

3.4 學生訓輔及支援 

 根據校本訓輔政策，向學生清楚說明校方對他們日常行為的要求，幫助學

生建立責任感、承擔和守法精神。 

 若個別學生出現違規行為，應採取合適的訓育與輔導方法，幫助他們改善，

如情況嚴重或屢勸不改，則應予適當的懲處。學校亦應因應需要轉介予專

業人員跟進。 

 

3.5 學生學習活動 

 透過學校課程及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如安排學生參觀本地設施(如香

港歷史博物館、《基本法》圖書館)、參加姊妹學校的交流活動等，按學生

的認知發展及能力，加強他們對國家歷史和發展的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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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各重要節慶日子、學校重要的日子及特別場合，例如元旦日(1 月 1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日(7 月 1 日)、國慶日(10 月 1 日)、國家憲法日

(12月 4日)及國家安全教育日(4月 15日)等，升掛國旗和區旗及奏唱國歌，

讓學生實踐尊重國旗、國徽及國歌，並認識其歷史和精神。 

 確保校園內進行的所有活動及以學校名義舉辦的活動(包括學生活動、課外

活動、邀請校外嘉賓演講、校友或家長教師會為學生舉辦的活動、校外導

師任教的活動等)不會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 

 

3.5 校舍管理及圖書館 

 透過「校園環境美化組」定期巡查校舍，確保校園範圍內(包括建築物、課

室、壁報板等)展示的字句或物件，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圖書館負責檢視校內書籍，當中包括校園內的書本(包括圖書館藏書)、刊

物和單張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亦須禁止任何人士攜帶違規的物

件回校。 

 禁止校外人士進入學校範圍進行政治宣傳活動。 

 注意是否有人在校舍附近進行政治宣傳活動或滋擾師生，例如喊口號、派 

傳單、設置街站等。學校須勸阻教職員及學生參與該等活動。如有需要或

懷疑涉及違法行為，學校將向相關警區的學校聯絡主任尋求協助；如遇上

嚴重或緊急情況，將立即報警。 

 若有人/外間組織利用學校名義成立組織，或組織名稱可能誤導別人以為該

組織與學校有關，並以發表言論、宣示政治立場，甚或號召/組織師生通過

簽名或其他形式的活動(例如罷課、拉人鏈等)來表達/支持某一政治立場， 

學校必須勸止師生參與該等活動，並明確地公開釐清學校跟該些組織沒有 

關係，聲明有關言論或政治立場與校方無關，亦不代表學校及全體師生的

立場，以免家長、學生或社會人士誤會這些組織的言論或行為得到學校的

支持或默許。 

 

3.6 家校合作 

 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尋求家長的支持、理解和配合，加強家校合作，與

學校攜手以愛心引導和培育下一代，促進學生有效學習及健康成長，成為

守法守規的良好國民和公民。 

 透過家長日，舉辦家長教育活動/講座，包括透過推動德育、公民及國民教

育活動，以加強培養學生正面的價值觀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檢視現有的親子活動和家長教育活動，考慮加入中華文化等元素， 並舉辦

家長講座，幫助家長協助子女以理性和正面的態度了解《香港國安法》的

立法精神，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舉辦家長工作坊，讓家長以小組形式實踐如何協助子女一同以多角度分析

及認識身邊事物的技巧，幫助子女明辨是非。 

 透過家長茶聚，讓家長之間互相分享有關的心得和經驗，包括如何建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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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親子溝通、處理與子女的衝突、協助疏導子女因面對社會紛爭而產生

的負面情緒等。 

 

3.7 校友會 

透過與校友定期舉行會議及舉辦聯誼活動，促進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協作，加

強校友對學校實施相關政策和措施的了解，共同營造和諧校園。 

 

4. 重要文件及參考資料 

文件/通告 主題 

教育局通告第 11/2020號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教育局通告第 2/2021號 國家安全教育在學校課程的推行模式 

教育局通告第 3/2021號 國家安全：維護安全學習環境 

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 學校具體措施 

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 課程框架 

教育局通告第 4/2021號 國家安全課程文件 

 


